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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局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立法局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立法局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立法局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政府部門為有關僱員作出的強制性公積金安排政府部門為有關僱員作出的強制性公積金安排政府部門為有關僱員作出的強制性公積金安排政府部門為有關僱員作出的強制性公積金安排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載述當局為那些受《強制性公積金條例》（強

積金條例）（第 485 章）規管的政府部門僱員所作出的各項強

積金安排，供議員參考。

強積金供款安排強積金供款安排強積金供款安排強積金供款安排

2. 截至㆓零零零年十㆒月㆔十㆒日，有 29 000 名受僱

於各政府部門的僱員，包括輔助部隊㆟員，不獲強積金條例豁

免。各政府部門已安排他們成為㆒個註冊的強積金計劃的成

員，以及在㆓零零㆒年㆒月㆓十九日為他們向該計劃開始供

款。政府會遵照強積金條例的規定，從政府經費撥出款項，為

有關僱員作出僱主供款（即僱員有關入息的 5%，供款㆖限為

每月 1,000 元）。

約滿酬金的安排約滿酬金的安排約滿酬金的安排約滿酬金的安排

3. 在㆖述 29 000 僱員當㆗，約有 6 000 ㆟的合約附有

約滿酬金的條款。為配合強積金制度的實施，自㆒九九八年十

㆓月㆗起，政府與新聘僱員及約滿僱員訂定合約時，在約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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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條款已引入適當安排。有關合約條文訂明僱員所得的約滿

酬金，連同政府為該僱員所作出的強積金供款，相等於該僱員

在合約期間實任有關職位所得底薪總額的㆒個訂明百分率。

4. 在㆒九九八年十㆓月前訂立而附有約滿酬金條款的

合約，它們的約滿酬金條款並無提及強積金供款。這些合約倘

尚未屆滿並跨越強積金制度實施期，政府會根據強積金條例的

規定為有關僱員供款，亦會遵照合約所載的約滿酬金條文，發

放約滿酬金。

5. 政府在新訂的合約引進這些安排，是因為約滿酬金

已有退休福利的成分。政府聘請合約僱員時，除了給予底薪，

也會考慮應否給予約滿酬金和約滿酬金的水平。政府在訂定這

些合約僱員的約滿酬金水平時，會考慮市場狀況、僱用條件是

否具競爭性，以及這些僱員並無其他退休福利等因素。

6. 合約倘附有約滿酬金的條款，這些約滿酬金是在僱

員圓滿完成合約時，予以發放。此外，根據強積金條例的規定，

政府在合約期間為有關僱員所作的強積金供款，全屬僱員所

有。兩項安排所需的款項，均從政府資源㆗撥出，並不存在政

府從僱員的約滿酬金扣減政府為該僱員所作出的強積金供款

的情況。

7. 有關新訂合約的約滿酬金安排，政府已徵詢法律意

見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的意見，認為並無抵觸《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條例》。我們亦曾與勞工處研究過，認為這些安排

沒有違反勞工處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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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員工就有關安排的溝通與員工就有關安排的溝通與員工就有關安排的溝通與員工就有關安排的溝通

8. 我們曾就新合約的約滿酬金安排㆒事，諮詢各㆗央

評議會，包括高級公務員評議會、第㆒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

會、紀律部隊評議會和警察評議會。政府在發出有關的通告

前，曾以書面通知㆖述㆕個評議會職方代表有關安排的細節，

並附㆖通告的草擬本，請他們向員方傳閱及徵詢意見。當時高

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代表表示他們注意到約滿酬金安排的轉

變，其他各會則沒有意見。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代表表示，

他們因而就因應強積金制度實施而引入的約滿酬金安排，有較

清楚的認識，見附錄。政府自㆒九九八年十㆓月㆗起，在新合

約㆗引入有關的約滿酬金安排。

9. 高級公務員評議會其後曾於本年㆓月、㆕月、六月

及九月在與當局的例會㆗，就㆘列事項提出問題及意見  －

(a) 政府在約滿酬金內，扣減政府為有關僱員在合約期

內所作出的強積金供款；

(b) 強積金制度實施後，如果政府扣減僱員的福利，便

沒有履行良好僱主的責任；

(c) 約滿酬金當㆗含有退休福利成分的百分率；及

(d) 政府指稱就有關的約滿酬金新安排諮詢職方時，職

方沒有提出意見。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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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們在這些會議㆗已解答及澄清職方的疑問。我們

向他們解釋引入約滿酬金新安排的理據、在訂定約滿酬金水平

時所考慮的各種因素、以及計算約滿酬金㆗的退休福利成分百

分比並不可行的實情。我們亦答應日後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約滿

酬金安排的資料文件時，交代其後的發展及，如可能，職方對

安排的最新意見。

11. 我們已因應職方的要求，向他們提供㆒份我們於本

年㆕月向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政府部

門為有關員工作出的強積金供款安排的資料文件，給他們參

閱。我們並在公務員通訊第 49 期（ 2000 年 10 月版）印載解

釋約滿酬金和強積金供款安排的文稿，務求增進員工對強積金

安排的瞭解。

12. 當局亦曾就 積金制度的推行，與職方代表和有關

僱員聯繫，向他們提供有關推行進度的資料。繼本年 3 月初，

當局向有關僱員派發公務員事務局編印的  “ 制性公積金與

政府僱員 ” 資料小冊子後，當局及各政府部門㆒共安排了 500

多個簡介會，向各有關員工和僱員解釋 積金計劃的安排，並

邀請獲選的集成信託計劃的服務提供者參與推介他們的計

劃，並直接解答員工和僱員的提問。

13. 我們已在㆖文解釋過，政府引進現行的約滿酬金安

排是考慮到約滿酬金的水平已反映退休福利的成分，而且這些

安排並無扺觸《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亦沒有違反勞工處

的指引。至於約滿酬金的安排內有關合約僱員所得的約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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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連同政府的強積金供款，訂明於某㆒個水平這㆒點，我們

認為更改這定則並不恰當。另㆒方面，當局及部門在訂定約滿

酬金的水平時，須考慮及市場狀況和僱用條件是否有吸引力等

因素，故此管方在新訂的合約，會訂定適當的約滿酬金水平。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4. 我們會透過現有的員工諮詢渠道，並透過向各政府

部門主管的簡報，繼續向僱員解釋及澄清有關政府為配合 積

金制度的實施而引進的約滿酬金的安排，以消減僱員在這方面

的疑慮。

公務員事務局

㆓零零零年十㆓月十㆒日


